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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正强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认购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况 

杭州正强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与认购国金佐誉志道（厦

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佐誉志道”）份额，并于 2022

年 4 月 8 日签署《合伙协议》及相关文件。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

1,000 万元认购对应的出资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参与认购基金份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4）。 

佐誉志道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并

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参与认购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4）。 

二、进展情况 

佐誉志道于 2023年 5 月 29日召开临时合伙人会议，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在基金投资期结束后，将未投出资金扣除相关税费以及未付和将来预计可能发生

的合伙企业费用后按照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分配。 

鉴于各方已签署了《合伙协议》，现经各方协商一致签署补充协议，对《合

伙协议》中涉及的管理费、存续期限及收益分配顺序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具体内

容公告如下： 

（一）管理费 

合伙企业在基金存续期限内，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下列方式向私募基金管

理人支付管理费： 



（1）自基金成立日至基金成立日所在年度的 12 月 31 日，管理费应为各合

伙人的认缴出资额的百分之二（2%）；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年度管理费应为合伙企业未退出项目投资本金的千分之五（0.5%）；自 2027

年 1 月 1 日开始，基金不再收取管理费（如为不完整日历年，根据管理天数按比

例折算）。 

（2）首个支付期间为自基金成立日起算至基金成立日所在年度的最后一日

（即 12 月 31 日）止，首期管理费支付时间为基金成立日后十（10）日内；此后

的管理费支付期间为每一个完整年度，支付时间为每年十二月的前二十（20）天

内支付本年度的管理费。计费期间不满 365 天的，管理费应根据该期间的实际天

数计算。为本条之目的，一年应以 365 天计算。 

（3）管理费由基金托管人从托管账户中支付给管理人。 

（4）本基金的存续期限提前终止的，按照实际管理天数收取管理费。 

（二）基金存续期限 

基金的存续期为七（7）年，自基金成立日起算。其中投资期自基金成立日

到 2023 年 7 月 31 日，退出期自 2023 年 8 月 1 日到基金存续期限到期日。根据

合伙企业的经营需要，经执行事务合伙人提议并经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可延长

基金存续期限。基金存续期限届满后，本基金应进入清算程序。 

（三）收益分配顺序 

合伙企业投资取得的可分配现金收益按以下顺序依次分配： 

（1）首先，向合伙人进行实缴出资分配。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

分配，直至合伙人累计分配金额达到其累计缴付至合伙企业的实际出资总额。 

（2）第二，支付合伙人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

人分配，直至全体合伙人累计分配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金额达到全体合伙人实际

出资额年化投资收益率为 8%（含，单利）为止。该等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的计算

期间为自各期出资的实缴出资日（含）（如实缴出资日先于基金成立日的，以基

金成立日为准起算）起至该合伙人收回该部分出资之日（不含）止。 

（3）第三，90/10 分配。上述回报分配完成之后，如有剩余收益，执行事务

合伙人收取剩余收益部分的 10%作为业绩报酬，剩余收益部分的 90%全部按照

各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在各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 



（4）如合伙企业在按以上第三款（90/10）分配时预留了部分可能发生的清

算等费用，且该等费用在合伙企业各项费用全部缴付完毕后还有剩余的，按第（3）

款分配。 

三、备查文件 

1、《国金佐誉志道（厦门）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

充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正强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0 日 

 


